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威海市文登区砂资源管理

实施方案的通知
威文政办发〔2020〕4号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开发区、金山管委，区政府有关部门、单位，驻文各单位：

《威海市文登区砂资源管理实施方案》已经区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3月24日

威海市文登区砂资源管理实施方案

为切实加强全区砂资源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及《水利部关于河道采砂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办法》等相关规定，结合我区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创新管理机制，加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合理开发利用砂资源，推动砂资源管理常态化、长效化，促进区域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二、工作原则

（一）强化领导、综合整治。坚持政府领导、部门联动的综合整治工作机制，实现规范化管理。

（二）科学规划、有序利用。坚持保护性开发战略，按规划合理开采砂资源。

（三）统一管理、分级负责。按照全区“统一规划、统一出让、统一税费、统一监管”的要求，实行“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管理方式。
（四）联合执法、协同配合。明确综合管理主体和执法责任主体，强化联合执法，形成执法合力。

（五）严管严打、稳妥操作。坚持严打整治与稳妥处置相结合，努力维护良好管理秩序。

三、工作措施

（一）全面摸排。各镇街（含各镇、街道、开发区、金山，下同）对辖区河道、土地等可开采砂资源（包括酥土）进行全面排查摸底。各职能部门根据职责做好详细调查并形成台帐。

（二）依法依规开发利用。砂资源属于非金属矿产资源。区自然资源局和水利局要结合土地、河道管理分别编制砂资源开发利用规划，报区政府批准后确定禁采区、宜采区和禁采期，严格执行规划有序开采。

（三）实行砂资源有偿出让制度。砂资源开采权实行有偿取得制度，按照“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由区自然资源局以招标、拍卖、挂牌等方式出让砂资源采矿权。鼓励具备经营条件的区属国有企业参与竞争。

（四）储砂管理。各镇街会同自然资源局合理设置统一的砂堆放点，全区境内严禁任何形式的非法储砂，并按照职责权限做好储砂清理与监督检查工作。

（五）运砂管理。全区砂资源运输实行联合执法、综合监管模式，公安分局、交通运输局等部门和相关镇街要加强联系沟通，完善联合执法机制，实现运砂源头、路线到运输终端的全面监管。

（六）法律责任。砂资源属国家所有，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必须依法取用、合理利用，不得随意改变土地用途。任何未经许可擅自破坏砂资源管理秩序的单位和个人应依法依纪追究相应的法律或纪律责任。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由区政府分管负责人任组长，公安分局、自然资源局、住房城乡建设局、水利局、综合行政执法局、生态环境分局主要负责人任副组长，其他相关部门及各镇街相关负责人为成员的威海市文登区砂资源管理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全区砂资源管理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指导、监督、协调全区砂资源管理工作。将砂资源综合整治工作考核评价纳入到区政府对相关部门、镇街的绩效考核中，对在砂资源综合整治工作中不尽职尽责、履职不到位的，将追究相关部门、人员的责任。

（二）明确职责分工。各镇街、村（居）统筹网格监管力量，对辖区采砂行为进行日常巡查并做好记录；发现或收到非法采砂违法线索，进行初步核实并及时劝告制止，并及时上报有关部门处理，积极配合做好执法相关现场确认、秩序维护等工作。各级各有关部门要立足各自职能，通力协作、密切配合，履职尽责、形成合力，保障全区砂资源正常管理秩序。区水利局负责组织编制全区河道砂资源开发利用规划、开采计划和方案，组织实施已批准的方案，建立动态化监管机制，对河道及水利工程范围内开采砂资源进行监督、检查、管理，依法查处河道内违法违规开采行为，落实河道内砂资源地质环境治理恢复责任。区自然资源局负责组织编制全区河道外其它砂资源开发利用规划、开采计划和方案，组织实施已批准的方案，根据砂资源开发利用规划调整矿产规划，依法制止管辖范围内的非法占地采砂、修筑运砂道路设施等行为，依法发放采矿许可证，加强对企业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的监督检查，建立动态化监管机制。区海洋发展局负责会同自然资源部门编制管辖范围内的砂资源开发利用规划、开采计划和方案，并组织实施已批准的方案；建立动态化监管机制，落实海域内砂资源地质环境治理恢复责任，依法查处非法采砂等违法行为。公安分局负责协助行政主管部门做好砂资源管理的行政执法及盗采处置工作；负责依法查处采砂、运砂活动中扰乱治安管理秩序行为、交通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负责对自然资源部门移交的违法采砂等案件依法展开调查进行处置。生态环境分局负责依法查处采砂洗砂等活动中非法排污等行为。区交通运输局负责联合公安分局依法查处超限运输砂资源等违法行为，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对农村公路、桥梁范围内采砂作业行为进行安全确认。区财政局负责对各执收部门的砂资源有偿使用收入征收工作进行监督管理。区住房城乡建设局负责建筑市场的监管，监督建设方禁止使用盗采砂资源。区行政审批服务局负责依法对采砂经营业户进行注册登记。区应急管理局负责对涉及砂资源开采、加工、运输的相关部门、单位及企业依法行使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职权。

（三）加快协调推进。区水利局、自然资源局、市场监管局、生态环境分局、行政审批服务局等部门及各镇街要充分利用各种宣传手段，加大砂资源管理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通过公布各级河长、网格员联系方式、砂资源管理工作监督电话等方式，广泛接受社会监督，切实规范砂资源良好管理秩序。

附件：威海市文登区砂资源管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附件

威海市文登区砂资源管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岳欣茹　区政府副区长

副组长：王基祥　公安分局政委

　　　　王基杰　区自然资源局局长

　　　　徐文建　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局长

　　　　徐华国　区水利局局长

　　　　于春柏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

　　　　于柳红　生态环境分局局长

成　员：邢利明　区发展改革局局长

　　　　耿　涛　公安分局副局长

　　　　杨　辉　区财政局局长

　　　　夏明习　区自然资源局副局长

　　　　孙向阳　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副局长

　　　　侯志强　区交通运输局局长

　　　　王国辉　区水利局党组成员

　　　　于永峰　区海洋发展局局长

　　　　于向前　区应急管理局局长

　　　　于华军　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局长

　　　　王永利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王　凯　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

　　　　王永胜　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

　　　　毕建卫　经济开发区管委副主任

　　　　王　涛　天福街道办事处主任

　　　　于龙胜　界石镇镇长

　　　　刘文光　大水泊镇镇长

　　　　杨　静　张家产镇镇长

　　　　王金生　高村镇人大主席

　　　　陈　辉　龙山街道办事处主任

　　　　卫红红　金山管委主任

　　　　花　健　米山镇镇长

　　　　刘东晓　环山街道办事处主任

　　　　徐海程　宋村镇镇长

　　　　方冰洋　泽头镇镇长

　　　　吴海军　葛家镇镇长

　　　　侯志军　文登营镇镇长

　　　　鞠　波　侯家镇镇长

　　　　方　剑　泽库镇镇长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水利局，徐华国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领导小组不作为区政府议事协调机构，任务完成后自行撤销。

